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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 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

披露》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 0 1 2 年

至2 0 1 5 年中相关财务数据作出会计差错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公司之全资孙公司iT al k �Global�C ommu nications �Inc .（以下简称“iT al k �Global公司” ）在海外向个人客

户提供家庭网络电话（VOIP ）服务时向客户收取了综合费（Ap p l icabl e�Regu l atory/ C omp l iance�F ees �and�

C h arges ）用于弥补支付给联邦和各级政府以及第三方的监管费（Regu l atory? F ees ）、附加费（Su rch arges ）、紧

急电话拨打费（emergency�dial ing�c h arges ）、系统访问费（Sys tem�Acces s �C h arges ）、 客户设备维护/ 管理费

（C u s tomer�E qu ip ment�Maintenance�/ Management�C h arges ）、知识产权/ 法律顾问费（Intel l ectu al�P rop erty�

/ Legal�C omp l iance�F ees ）等费用。公司原来仅从综合费的收取用途（用于弥补上述支出）进行判断，误将其

作为营业成本的冲减处理，造成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及现金流量表相关表项的列示不准确。

依iT al k �Global公司与客户间的服务协议判断，iT al k �Global公司与客户间具有独立的商务关系。iT al k �

Global公司向客户收取的综合费（Ap p l icabl e�Regu l atory/ C omp l iance�F ees �and�C h arges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中收入的定义（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应予确认为营业收入。2 0 1 2 年1 2 月（本公司于2 0 1 2 年1 1 月完成对iT al k �Global公司的收

购并自 2 0 1 2 年1 2 月起合并其报表）至 2 0 1 5 年1 2 月间，本公司仅从综合费（Ap p l icabl e�Regu l atory/ C omp l iance�

F ees �and�C h arges ）的收取用途（用于弥补上述支出）进行判断，误将其作为营业成本的冲减处理，造成营业

收入与营业成本及现金流量表相关表项的列示不准确，现予更正。

二、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

本次更正事项对历年净利润没有影响。本公司对上述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处理，对公司前期

报表项目影响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营业收入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2012

年度

382,227,363.60 4,818,848.40 387,046,212.00

2013

年度

715,974,866.79 59,116,136.79 775,091,003.58

2014

年度

684,897,755.79 60,515,010.69 745,412,766.48

2015

年度业绩预告

657,470,316.59 58,891,440.73 716,361,757.32

营业成本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2012

年度

172,583,238.28 4,818,848.40 177,402,086.68

2013

年度

254,648,796.64 59,116,136.79 313,764,933.43

2014

年度

215,592,158.39 60,515,010.69 276,107,169.08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 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的要求，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差错更正未损害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的会计处理方式。

（二）监事会发表的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的有关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的要求，调整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准确

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和追

溯调整。

四、备查文件

1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4 、监事会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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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 0 1 6 年 3 月 1 8 日采取通

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2 0 1 6 年 3 月 1 4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各位董事对议案进行审核，并通

过传真签字的方式将表决结果送达至董事会秘书进行统计。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其中独立董事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小龙先生组织。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审核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本次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使公司财务报表更符合审慎性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一致通过。

详细内容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 com. cn）上的《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2 0 1 6 - 0 2 0 ）。

三、备查文件

1 .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2 0 1 6 - 0 2 0 ）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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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 0 1 6 年 3 月 1 8 日采取通讯

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2 0 1 6 年 3 月 1 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各位监事对议案进行审核，并于 2 0 1 6

年3 月1 8 日前将表决结果传真至董事会秘书进行统计。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4 名，实到监事 4 名，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学思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审核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8 �号 - 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有关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的要求，调整后的财务数据能

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

错更正和追溯调整。

表决结果： 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三、备查文件

1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 �《监事会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3月18日

2016年 3 月 19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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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 0 1 6 年3 月 1 8 日

(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园公司办公楼一楼二号接待室

(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9,430,48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7.61

(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现场会议由王晓云董事长主持。

(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 人，出席3 人，董事应卓轩先生、王国斌先生、独立董事吴星宇先生、曹昱先生因工作原

因无法出席会议；

2 、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3 人，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3 、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文焕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方夕刚先生、程春平先生、李百军先生、储松潮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 0 1 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644,580 96.21 3,548,300 3.56 217,600 0.23

2 、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 0 1 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644,580 96.21 3,548,300 3.56 217,600 0.23

3 、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 0 1 5 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583,780 96.13 3,694,900 3.71 151,800 0.16

4 、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 0 1 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 0 1 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549,980 96.09 3,567,900 3.58 312,600 0.33

5 、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 0 1 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575,780 96.12 3,707,900 3.72 146,800 0.16

6 、 议案名称：关于继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755,380 96.30 3,523,300 3.54 151,800 0.61

7 、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0 1 5 年度薪酬结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709,980 96.25 3,588,100 3.60 132,400 0.15

8 、 议案名称：审议2 0 1 6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709,980 96.25 3,588,100 3.60 132,400 0.15

9 、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 0 1 5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9 及2 0 1 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5,300 23.72 3,608,100 74.10 105,800 2.18

1 0 、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768,780 96.31 3,561,700 3.58 100,000 0.11

1 1 、 议案名称：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 0 1 6 年- 2 0 1 8 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790,080 96.33 3,534,600 3.55 105,800 0.12

( 二) �涉及重大事项，5 %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审 议公 司

2015

年度利 润

分配预案

1,014,500 20.83 3,707,900 76.15 146,800 3.02

6

关于继聘会计师事 务所

的议案

1,194,100 24.52 3,523,300 72.35 151,800 3.13

7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

及高级 管理 人员

2015

年

度薪酬结算的议案

1,148,700 23.59 3,588,100 73.68 132,400 2.73

8

审议

2016

年度董事

、

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

议案

1,148,700 23.59 3,588,100 73.68 132,400 2.73

9

审议 关于公 司

2015

年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

2016

年日 常关 联交 易预

计的议案

1,155,300 23.72 3,608,100 74.10 105,800 2.18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

案

1,207,500 24.79 3,561,700 73.14 100,000 2.07

11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 有限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 分红

回报规划

（

2016

年

-2018

年

）

1,228,800 25.23 3,534,600 72.59 105,800 2.18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审议关于公司 2 0 1 5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 0 1 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关联股东安徽铜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9 4 , 5 6 1 , 2 8 0 股回避表决。

2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及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 0 1 6 年 - 2 0 1 8 年）

及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

3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 0 1 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平、刘彦锦

2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9日

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安泰达证字[2 0 1 6 ]第0 0 4 号

致：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的委托，指派潘平、刘

彦锦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就公司2 0 1 5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出

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查、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召集、召开过程、表决方式及决议

内容等相关文件或行为，现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的。

2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提出。

3 、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 0 1 6 年2 月 2 6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距2 0 1 6 年 3 月1 8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达到 2 0 日的通知期限。本次股东

大会资料已经公告。

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5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 0 1 6 年 3 月 1 8 日下午 2 ：3 0 开始，在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

园公司办公楼一楼二号接待室召开。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 : 1 5 - 9 : 2 5 , 9 : 3 0 - 1 1 : 3 0 ， 1 3 : 0 0 - 1 5 : 0 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 1 5 - 1 5 : 0 0 。其召开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一致。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1 名，代表股份 9 4 , 5 6 1 , 2 8 0 股，为有效表决权

票。经查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

2 、出席现场会议的除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信息有限公司的确认，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 9 2 名，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为9 9 , 4 3 0 , 4 8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 7 . 6 1 % 。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晓云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公司 2 0 1 5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公司 2 0 1 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 0 1 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 2 0 1 5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公司2 0 1 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 0 1 6 年财务预算报告》；《公司2 0 1 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 0 1 6 年 - 2 0 1 8 年）》；《修改公

司章程》；《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0 1 5 年度薪酬结算的议案》；《2 0 1 6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

审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关于公司 2 0 1 5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 0 1 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等。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表决事项中，《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 0 1 6 年 - 2 0 1 8

年）》、《修改公司章程》为特别决议事项，其他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在表决《关于公司 2 0 1 5 年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 0 1 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股东安徽铜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结

束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 �公司根据统计后的表决结果, �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中， 除去

《关于公司 2 0 1 5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 0 1 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没有通过外；其它各项议案

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经核查, �本所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律师认为，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 0 1 5 年年度股东大会，其通知、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

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 2 0 1 6 年3 月 1 8 日在安徽铜陵市签署。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 2 份。

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潘 平

刘彦锦

负责人：宋世俊

二0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52� � �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2016-024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 0 1 6 年 3 月1 8 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 0 1 6 年3 月 1 8 日 1 5 ：0 0

网络投票时间：2 0 1 6 年3 月 1 7 日 1 5 : 0 0 - 2 0 1 6 年 3 月 1 8 日 1 5 : 0 0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 2 0 1 6 年 3 月 1 8 日上午 9 : 3 0 - 1 1 : 3 0 ， 下午 1 3 : 0 0 - 1 5 : 0 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 0 1 6 年3 月 1 7 日1 5 : 0 0 至2 0 1 6 年3 月1 8 日1 5 : 0 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金星大道西侧望城段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多媒体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孝武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 3 人，代表股份2 7 3 , 4 4 7 , 2 7 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 2 . 0 4 3 2 ％。

1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 9 人， 所持股份总数2 7 3 , 3 5 0 , 8 7 6 股， 占公司总股份 5 2 5 , 4 2 4 , 0 0 0 股的

5 2 . 0 2 4 8 %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4 人，共计持有公司 9 6 , 4 0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0 . 0 1 8 3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5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2 7 3 , 4 4 7 , 2 7 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 0 0 . 0 0 0 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 8 , 2 4 8 , 0 3 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 0 0 . 0 0 0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5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2 7 3 , 4 4 7 , 2 7 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 0 0 . 0 0 0 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 8 , 2 4 8 , 0 3 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 0 0 . 0 0 0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 7 3 , 4 4 7 , 2 7 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 0 0 . 0 0 0 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 8 , 2 4 8 , 0 3 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 0 0 . 0 0 0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 7 3 , 4 4 7 , 2 7 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 0 0 . 0 0 0 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 8 , 2 4 8 , 0 3 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 0 0 . 0 0 0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五）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 0 1 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 7 3 , 4 4 7 , 2 7 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 0 0 . 0 0 0 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 8 , 2 4 8 , 0 3 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 0 0 . 0 0 0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 7 3 , 4 4 7 , 2 7 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 0 0 . 0 0 0 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 8 , 2 4 8 , 0 3 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 0 0 . 0 0 0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6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2 7 3 , 4 4 7 , 2 7 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 0 0 . 0 0 0 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 8 , 2 4 8 , 0 3 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 0 0 . 0 0 0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八）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 7 3 , 4 4 7 , 2 7 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 0 0 . 0 0 0 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 8 , 2 4 8 , 0 3 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 0 0 . 0 0 0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2 7 3 , 4 4 7 , 2 7 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 0 0 . 0 0 0 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0 0 0 0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 8 , 2 4 8 , 0 3 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 0 0 . 0 0 0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 0 0 0 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0 0 0 0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林莘女士、李仁发先生、刘纳新先生分别向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年度述职，各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于2 0 1 6 年 2 月 2 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 ttp : / / www. cninfo. com. cn。

六、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2 0 1 5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 2 0 1 5 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 0 1 5 年度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2 0 1 5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2 0 1 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19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接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了

公司2 0 1 5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 ），对会议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基于公司已作出如下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

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

为出具法律意见，我们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 、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指定媒体报纸和巨潮资讯网（h ttp :

/ / www. cninfo. com. cn/ ）上的关于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关于公司2 0 1 5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等公告文件。

2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相关资料；

3 、出席会议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资格、身份证明文件等。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 、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报纸和巨潮资讯网站发布了关于召开公司 2 0 1 5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的公告。

3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 0 1 6 年3 月1 8 �日（星期五）下午 1 5 : 0 0 在湖南省长沙市金星大道西侧

望城段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多媒体会议室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 0 1 6

年 3 月 1 8 日（星期五）上午9 : 3 0 －1 1 : 3 0 ，下午1 3 : 0 0 －1 5 : 0 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 0 1 6 年 3 月1 7 日（星期四）下午 1 5 : 0 0 至 2 0 1 6 年 3 月1 8 日（星期五）下午1 5 : 0 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召集人资格

1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进行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4 9 人，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4 人，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5 3 人，代表股份 2 7 3 , 4 4 7 , 2 7 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 2 . 0 4 3 2 % ，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2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

其他参与投票的股东以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验票

和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

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5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5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 0 1 6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8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 0 1 5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 2 0 1 5 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 0 1 5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2 0 1 5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 2 0 1 5 年度股东

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丁少波

经办律师：

吴 娟

经办律师：

谭程凯

年 月 日

A股简称：广汽集团 A股代码：601238 公告编号：临2016-022

H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债券简称：12广汽01/02/03、广汽转债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122352、113009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1 7 次会议于 2 0 1 6 年 3 月 1 6 日（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应参与表决董事 1 5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 5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题：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广汽吉奥股权及后续发展规划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

有限公司收购浙江吉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汽吉奥汽车有限公司4 9 % 股权，并进行后续生产改造、建

设，项目总投资为 3 7 5 , 0 5 0 万元。其中，收购广汽吉奥 4 9 % 股权的投资金额依经备案的评估值约为 2 6 , 2 0 4 . 7 4 万

元，后续项目发展投资总额约为 3 4 8 , 8 4 5 . 2 6 万元。项目建设资金由集团统筹安排考虑，计划 2 0 1 6 年度共增资

1 9 0 , 2 2 3 万元，其中通过广汽乘用车进行增资1 1 1 , 5 7 2 万元，直接增资7 8 , 6 5 1 万元；后续将根据项目进展及实际

资金需求按季度增资。

此外，由于存在2 0 , 0 0 0 万元的或有资产，本次股权转让时，广汽乘用车将按浙江吉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原持有 4 9 % 权益的比例向其预付 9 , 8 0 0 万元；若前述2 0 , 0 0 0 万元在交易完成之日后2 年内被债权方部分或全部

追回，则浙江吉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应在一个月内退回部分或全部预付款。

表决结果：1 4 票赞成，1 票回避，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其中袁仲荣董事因同时担任受让方广汽乘用车及出

让方广汽吉奥董事长，申请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蒋平、陈汉君等职务任免的议案》，因蒋平副总经理到法定退休年龄，同意免去

其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同时聘任陈汉君为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聘任张跃赛、陈秀深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表决结果：1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附件：

陈汉君：男，汉族，5 4 岁。现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

司董事长，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广汽日野（沈阳）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日野发

动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

执行副总经理，广汽日野（沈阳）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日野发动机有限公司董事； 1 9 8 9 年毕业于华南

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业管理工程专业，获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

张跃赛：男，汉族， 5 3 岁。现任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执行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曾任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

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 1 9 8 7 年毕业于华东工学院，获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

位。

陈秀深：男，汉族， 5 2 岁。现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委员；兼任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董

事、党委书记、执行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广汽日野（沈阳）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日野发动机

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1 9 8 7 年毕业于武汉工学院，

获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A股简称：广汽集团 A股代码：601238� � � �公告编号：临2016-024

H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债券简称：12广汽01/02/03、广汽转债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122352、113009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交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0 1 6 年3 月1 7 日下午，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部《关于对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 0 1 6 ]0 2 5 4 号），内容为 " 2 0 1 6 年 3 月 1 7 日，多家媒体刊载报道

《传祺斥资5 0 亿元发展新能源目标年销 1 0 万辆》。报道称 , 你公司执行董事、乘用车董事总经理吴松表示，

今后几年广汽传祺将投入约5 0 亿元人民币，打造新能源汽车；到 2 0 2 0 年，广汽及广汽传祺新能源汽车实现

1 0 - 2 0 万规模等。同时，我部关注到，多家媒体在近期屡次报道你公司推出新车型、打造研发基地等事项。

就上述媒体报道涉及的事项，请你公司进行逐条核实，并予以回应和披露。同时，请你公司自查是否违反

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存在以新闻发布或答记者问等形式代替信息披露或泄漏未公开重

大信息等违规情形， 并在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 按照《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六号 - - 汽车制

造》中的各项规定严格执行。请你公司于 2 0 1 6 年 3 月 1 8 日之前，针对上述报道事项按规定披露相应的澄清

说明公告，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

针对上交所的问询，本公司回复如下：

一、关于媒体报道

1 、关于打造研发基地及推出部分新车型的相关内容，本公司已进行了披露。详见本公司于 2 0 1 6 年 3 月 7 日

在上交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第四届董事会第1 6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 0 1 6 - 0 2 0 ）。（2 0 1 6 年3 月

4 日第四届董事会1 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广汽研究院对现有研发基地进行技术改造、开展二期研发能力建设 " ，

同时批准合营企业广汽丰田及广汽乘用车新车型建设项目。）

2 、关于新能源项目投资，详见本公司于 2 0 1 5 年 1 1 月 1 9 日在上交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第四

届董事会 1 1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 0 1 5 - 0 8 2 ）。（2 0 1 5 年 1 1 月 1 9 日第四届董事会 1 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广

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十三五 " 发展规划纲要的议案 " ，同意公司 " 十三五 " 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包括实现新

能源汽车的规模化发展。）广汽乘用车在与媒体沟通时，根据行业经验和未来发展设想，介绍了建设新能源项

目的愿景和期望并预估未来的投资额可能达 5 0 亿元，目前公司关于新能源的具体项目投资尚在计划中，具体

投资金额尚未确定，后续将按程序报公司董事会审议决策。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管理，避免在媒体沟通中透露未经审批及尚未公告的相关信息。

二、重大风险提示

相关媒体报道中涉及的新能源汽车车型、销量及投资等，属于本公司未来五年发展规划所涵盖的内容，但

具体项目的后续推进和实施需结合宏观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及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按公司决策程序逐项报

批，具有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履行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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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广汽吉奥汽车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约 3 7 . 5 亿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经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于 2 0 1 6 年 3 月 1 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1 7 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下称：广汽乘用车）拟收购浙江吉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吉奥控股）持有的广汽吉奥汽车有限公司（下称：广汽吉奥） 4 9 % 股权，并进行后续生产改造、建

设，项目总投资为3 7 5 , 0 5 0 万元。其中，收购广汽吉奥 4 9 % 股权的投资金额约为 2 6 , 2 0 4 . 7 4 万元，后续改造建设投

资总额约为3 4 8 , 8 4 5 . 2 6 万元。

本次投资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定义的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广汽吉奥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 2 6 0 0 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杭州市萧山区江东工业园江东四路6 1 8 8 号

主营范围：轻型汽车及底盘、载货系列改装车、中巴客车系列改装车的生产、销售，汽车配件制造销售

等。

广汽吉奥是本公司与吉奥控股于 2 0 1 0 年共同出资成立的汽车生产企业，本公司持有其 5 1 % 股权，吉奥控

股持有其 4 9 % 股权，主要生产、销售皮卡汽车、SU V、多功能轻型客车及微型面包车等产品。截至 2 0 1 4 年 1 2 月

3 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 1 . 2 6 亿元，净资产为 5 . 5 8 亿元，营业收入为 1 0 . 4 9 亿元，净利润为 - 3 . 2 3 亿元；截至

2 0 1 5 年 1 2 月 3 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 0 . 6 7 亿元，净资产为 1 . 0 7 亿元，营业收入为 5 . 1 7 亿元，净利润为 - 4 . 5 1

亿元。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汽乘用车收购吉奥控股原持有的广汽吉奥 4 9 % 股权后， 广汽吉奥将成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完成收购后，广汽乘用车将对广汽吉奥现有厂房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计划在生产现有车型基础上，未来将投入其他自主研发的轿车、SU V等新车型进行生产，将对提升、优化广

汽乘用车现有产能布局，提高于华东市场的占有率起到积极作用。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未来宏观经济环境的下行风险、行业增速的明显放缓、城市限购及第四阶段 油耗标准的实施等将对本

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影响，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